
廣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建
字
第
二
七
八
○
號
（
廿
一
，
五
，
十
八
）
：

分
令
河
南
士
敏
土
廠
廠
長
劉
鞠
可
、
西
村
士
敏
土
廠
廠
長
劉
鞠
可
、
西
村
士
敏
土
廠
主
席
董
事
李
祿
超
等
：

令
知
廣
東
西
村
河
南
士
敏
土
廠
監
理
辦
事
規
則

核
准
西
树
士
敏
土
廠
員
工
請
假
規
則



廣
東
省
政
府
指
令
：

文
字
第
一
一
五
四
號
（
廿
一
，
五
，
十
九
）
：

指
令
西
村
士
敏
土
廠
：




